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2021年单位本级预算绩效文本
 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编制
昌黎县财政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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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绩效目标 TC 总体绩效目标 \f A \l 1 
 (一)负责政府投资社会公益项目的全程管理，实行“交钥匙”工程，加强项目的财务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总体绩效目标：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统一管理，加强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2021年实施代建项目3个，昌黎县文化中心项目于2020年已开工建设,2021年底完成主体工程；第二消防站进入结算验收阶段，目标达到合格标准；县委党校进入前期准备阶段，确保6月底开工建设。

 (二)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业的投资与管理；按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该职责应由其下属的昌黎县滨海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施，2021年度，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未纳入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预算管理。

二、分项绩效目标 TC 分项绩效目标 \f A \l 1 
（一）社会公益项目管理

绩效目标：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统一管理，加强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益。

绩效目标1：代建项目

绩效指标：代建项目数量，实现代建项目3个。

绩效目标2：项目投资预算控制。

绩效指标：项目投资预算控制率小于等于100%。

绩效目标3：资金管理

绩效指标：建设项目资金节约率大于等于2%。

绩效目标4：工程管理

绩效指标：工程按期完成率大于等于100%、工程验收合格率大于等于95%。

（二）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业的投资与管理；按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该职责应由其下属的昌黎县滨海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施，2021年度，该公司的资金使用未纳入昌黎县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因此未做管理绩效。

三、工作保障措施 TC 工作保障措施 \f A \l 1 
完善制度建设。，根据昌黎县人民政府印发的《昌黎县人民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办法（试行）》，制定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工作保障制度等内控管理办法，为全年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

代建项目专人负责。中心对每个项目的实施成立项目领导小组，从项目建设开始到结束全程负责。

加强支出管理。对项目资金的申请、支付与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关规定，优化支出结构，编细编实预算，及时支付资金，确保支出进度达标。

加强绩效运行监控。按要求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现。

做好绩效自评。按要求开展上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工作，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规范财务资产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固定资产登记、使用和报废处置管理，做到支出合理，物尽其用。

加强内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对绩效运行情况、重大支出决策、资产处置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进行督导，配合做好审计、财政监督等外部监督工作，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加强职工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职工业务素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坚持厉行节约。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科学规范分配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设节约型机关。

